
伊脱贫组〔2018〕86号

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关于葛寨镇张棉村等村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项目立项的批复

葛寨镇、白沙镇人民政府：

葛寨镇人民政府《关于张棉（东印、西印）重度贫困村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请示》（葛政〔2018〕37号）、白沙镇人民政府《关于对中信置业扶贫车间产业路等进行立项的请示》（白政〔2018〕56号）文件收悉，结合我县脱贫攻坚实际，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现将葛寨镇张棉村等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7个、资金69万元予以立项批复（详见附表）。同时提出以下要求：

1、 加强组织领导。葛寨镇、白沙镇人民政府为项目主管、实施单位，负责项目的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监管、验收及资金使用管理工作；项目主管单位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成立专门机构，明确任务，倒排工期，细化分工，落实责任，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2、 严把时间节点。项目完工时间为2018年6月底。项目主管单位于2018年5月25日前将项目实施方案一式三份，经单位一把手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报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5月25日前将财政预算批复通知书报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依据财政评审预算批复下达资金分配意见。项目开工后，项目主管单位每周五向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项目进度情况，逾期未报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三、严格执行标准。项目主管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确定的工程标准、定额和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相关规定，项目建设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规定执行。

四、规范项目验收程序。项目完工后，项目主管单位要及时组织相关单位或者委托第三方进行验收，出具验收报告。对未通过验收的项目，项目主管单位须要求承建单位限时整改直至通过验收。

五、严格监督检查。实施扶贫项目公告公示制度，项目主管单位要及时将项目在本单位或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项目开工前，项目所在乡镇要及时在项目所在村公示本批次项目内容，公示期限15天，接受社会监督，各有关单位需将公示情况（网站截图或照片）一式两份由相关单位留存（项目主管单位/所在乡镇、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各一份）。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委会要深度参与涉农资金和项目的监督管理。

六、加强后续管理。项目竣工通过验收后，要按规定保存有关档案资料（施工前、中、完工后同一方位照片）、建立工程管护制度、设立项目公示牌，加强对财政扶贫项目工程的管理和维护，确保项目持续发挥效益。
此复。
附件：葛寨镇张棉村等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立项批复表

                               2018年5月24日

附  件

葛寨镇张棉村等村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项目立项批复表
	项目主管单位
	项目个数及建设内容
	资金
（万元）

	葛寨镇人民政府
	6
	29

	
	1.葛寨镇张棉村（东印）文化广场硬化项目600㎡，其中：东百园500㎡（长、宽、厚），刘家印100㎡（长、宽、厚）
	6

	
	2.葛寨镇张棉村（刘家印）道路硬化项目长352米、宽2.5米、厚18厘米
	8.8

	
	3.葛寨镇张棉村（西印）文化广场硬化项目1000㎡，其中：新村700㎡（长、宽、厚），石梯300㎡（长、宽、厚）
	8.5

	
	4.葛寨镇张棉村（新村）道路维修项目长100米、宽3米、厚18厘米
	3

	
	5.葛寨镇张棉村桥梁改造项目长7米、宽3.5米、高米
	1.7

	
	6.葛寨镇张棉村（石梯）道路硬化项目长35米、宽3米、厚18厘米
	1

	白沙镇人民政府
	1
	40

	
	1.白沙镇杨岭村户户通道路硬化项目长1公里，宽4米，厚18厘米
	40

	合  计
	7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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